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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前 12 个月内购买、出售资产情况

的核查意见 

 

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重组管理办法》”）

的规定，上市公司在 12 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、出售的，以

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。已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编制并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报告

书的资产交易行为，无须纳入累计计算的范围，但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情形除外。

交易标的资产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制，或者属于相同或者相近的业务范围，

或者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下，可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关资产。 

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市公司”或“海兰信”）

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向海兰劳雷全体股东购买其持有的海兰劳雷 100%的股权，

交易作价为 55,060.00 万元。 

海兰信主营业务为技术开发、转让、咨询、服务、培训；生产船舶电子集成

系统；销售开发后的产品、通信设备、五金交电、船舶电子设备；经营自产产品

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、零配件、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等，属于技

术服务业。 

海兰劳雷主营业务为海洋、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咨

询、技术服务，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、销售，系统集成，船舶设备及配件的研发、

销售、安装、调试（除专项审批）等，属于技术服务业。 

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，海兰信发生资产交易情况具体如下： 

2014 年 12 月 27 日，海兰信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转让

控股子公司北京市京能电源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》，公司将控股子公

司北京市京能电源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25%股权协议分别转让给自然人武维汀

先生（受让京能电源 23%股权）及王倩女士（受让京能电源 2%股权），股权转

让价格合计 1,120 万元。 

上述资产与本次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不属于同一或相关资产，上述交易内容与

本次交易相互独立，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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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年 6 月 30 日，海兰信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子公司

对外投资的议案》，全资子公司三沙海兰信海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拟出资 1200

万元人民币入股武汉劳雷绿湾船舶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劳雷绿湾”），其

中拟出资 200 万元人民币从原股东马卫泽先生处收购其持有的 10.41%的股权，

拟出资 1000 万元人民币认购劳雷绿湾增资扩股后 27.45%的股份，合计持股比例

为 35%。 

《重组管理办法》第十四条规定：上市公司在 12 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

关资产进行购买、出售的，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。已按照本办法的规定

编制并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的资产交易行为，无须纳入累计计算的范围。交

易标的资产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制，或者属于相同或者相近的业务范围，

或者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下，可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关资产。 

对照该条规定，上市公司以受让及现金认购方式获得劳雷绿湾股份的事项未

达到合并纳入本次重组范围的条件，具体说明如下： 

1、劳雷绿湾和海兰劳雷不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制 

本次交易前，劳雷绿湾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方庆如；海兰劳雷的控股

股东为上海言盛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，实际控制人为申万秋。本次交易前，

劳雷绿湾和海兰劳雷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，两家公

司不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制。 

2、劳雷绿湾和海兰劳雷的具体业务范围不同 

劳雷绿湾的主营业务为小型高速船只制造和无人艇开发。海兰劳雷专注于在

海洋、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，计算机软

硬件的开发、销售，系统集成，船舶设备及配件的研发、销售、安装、调试等服

务。从具体业务领域看，劳雷绿湾与海兰劳雷的业务范围不同。 

除上述资产交易外，上市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发生其他资产性交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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